关于启动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申请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人才“港湾计划”的若干意见》（泉委发〔2017〕6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暂行规定的通知》（泉政办〔2017〕153号）精神，落实我市人才安居保障政策，定于2017年11月16日起启动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安居保障的申请对象和申请条件
　　1.申请对象。符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评审规定（试行）》（泉政文〔2017〕53号）认定条件，经审核确认并在管理服务期内的第一至第五层次人才。

　　2.申请条件。在泉州市（含县、市、区、管委会）无私有住房，未享受政策性住房及相关安居保障优惠政策的。

　　二、申请方式和流程
　　（一）申请方式

　　申请工作采取全程网上作业方式，由高层次人才及用人单位登陆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系统进行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各环节审核部门登陆系统对申请材料进行网上审核。

　　（二）业务流程

　　1.申请人网上登录“泉州市高层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大厅”（http://www.gw.gov.cn/index.jsp）进入“申报登陆”界面，进行注册后登录，在政策申报栏目选择安居保障申请项目，按照申请表格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及选择安居保障方式，上传相关申报材料后发送至用人单位环节进行初审。

　　2.用人单位登录系统对申请人填报的信息及享受政府住房优惠政策情况的真实性、有效性等进行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出具意见并提交申请。

　　3.各县（市、区）相关部门对申请安居保障的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泉州区域内拥有房产及相关安居保障优惠政策情况进行核查。各核查部门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并反馈至市住建局。

　　4.市住建局汇总各县（市、区）相关部门的核查意见后对申请人是否符合安居保障条件进行审核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结论，对符合条件的名单在高层次人才网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市人社局。

　　5.市人社局（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兑现购房补助或租房补贴等政策待遇，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三）申请对象应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身份证、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结婚证。

　　2.申请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如自主创业的提供工商登记营业执照及纳税凭证）。

　　3.购房合同登记备案证明（申请购房补助）或租房合同及租赁备案证明（申请租房补贴）。

　　三、服务保障
　　1.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市住建局牵头负责人才安居保障工作，负责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市人社局做好系统维护、拨付补助资金等服务工作。县（市、区）委组织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协助落实好高层次人才安居保障工作；县（市、区）住建、国土部门要做好人才住房核查工作，人社部门要汇总本区域已享受住房补贴政策的人才名单导入高层次人才服务系统进行审核比对。

　　2.建立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住建局负责召集，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开展业务指导，推动工作落实。建立工作微信群、公共邮箱等信息化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发布、动态跟踪、经验共享等功能。

　　3.建立责任机制。对于连续3次审核逾期的，将由市委人才办和市效能办联合进行通报并限期整改。

　　四、其他事项
　　（一）确认泉州市高层次人才的时间以《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证》的时间为准。

　　（二）购房补助的购房时间以房管部门出具的购房合同登记备案时间为准。购房合同登记备案时间在被确认为泉州市高层次人才之后的，可申请购房补助。

　　（三）租房补贴发放从高层次人才申请之月开始计算，申请之月以用人单位初审合格后提交申请的月份为准。

　　（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已向高层次人才提供购房补助、租房补贴或住房的，视同已享受政府的安居保障优惠政策。

　　联系人：市住建局 薛斌 22178919

　　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 范文礼 2813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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